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秦市监处罚〔2026〕60号
当事人：海港区建设大街秦园熟食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证号）：92130302MA081JNLXW
住所（住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16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海秀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370***************     
联系电话：185******** 其他联系方式：无            
联系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168号 
本案来源于肉制品专项整治。2026年4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现场检查，在加工间内发现已开封使用的标签标示含有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当事人店长当场承认：店内炸肉腌制、卤鸭翅及甜辣鸭锁骨二次加热工序使用该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当日在售炸肉、卤鸭翅、甜辣鸭锁骨均使用该添加剂加工。经部门领导批准，对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炸肉、卤鸭翅、甜辣鸭锁骨抽样委托廊坊市百康和信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验，对剩余涉案产品、已开封使用的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当场依法实施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2026年4月21日初次检验完成，炸肉检出亚硝酸钠含量为14.2mg/kg，其余样品检验结果合格。后检验机构对检验报告修正，修正后电子版检验报告于2026年5月8日出具，纸质版检验报告本局于2026年5月9日签收。2026年5月11日，执法人员将编号No：BK26SJ02354（炸肉）、No：BK26SJ02354-1（炸肉）、No：BK26SJ02352（卤鸭翅）、No：BK26SJ02353（甜辣鸭锁骨）的检验报告和检验结果告知书直接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复检。案件办理期间，执法人员调取了当事人经营资质、涉案产品销售记录等资料。案件办理过程中，实施查封的强制措施于2026年6月8日到期（查封期间不包括检验期间2026年4月2日-2026年5月9日），经领导批准，于2026年6月5日采取延长查封的强制措施，延期至2026年7月8日。
经调查，结合当事人陈述、店内电子售卖系统销售数据确认涉案产品售价：炸肉60元/公斤，卤鸭翅60元/公斤，甜辣鸭锁骨4元/个或10元3个。当事人涉案违法行为实施期间从2025年9月18开始到2026年4月2日截止。涉案炸肉在腌制过程中全部使用了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已销售总额为5116.71元（包含抽样买样费用），查封炸肉产品0.856公斤，货值0.856*60=51.36元，炸肉货值金额为5116.71+51.36=5168.07元。因初次制售的卤鸭翅和甜辣鸭锁骨不使用复配肉制品护色剂，仅二次加热时添加，所以两种产品检验结果中亚硝酸盐和诱惑红未达到检出量；2026年4月2日之前销售记录无法区分哪一次添加了护色剂进行销售，仅认定当日卤鸭翅抽检买样0.89公斤，查封0.518公斤，涉案卤鸭翅货值金额0.89*60+0.518*60=84.48元。当日甜辣鸭锁骨抽检买样60元，查封甜辣鸭锁骨3个（10元3个），涉案甜辣鸭锁骨的货值金额60+10=70元。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问题留言答复意见：按照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根本遵循，餐饮和食品生产环节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事人在该环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合法必要支出，在认定违法所得时全额计入，不予扣除。因此本案全部涉案产品货值金额为5168.07+84.48+70=5322.55元，违法所得为5116.71+53.4+60=5230.11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合法资质。
2.经营者、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证明授权委托人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3.当事人提供的涉案产品销售电子台账、单品销售明细，证明涉案食品销售单价、销售总额，作为违法所得、货值金额计算依据。
4.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电子售卖系统数据和抽样单，证明当事人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加工熟食并对外销售的事实，佐证涉案货值金额、违法所得。
5.涉案产品检验报告，佐证当事人存在违规使用含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复配食品添加剂制作和销售食品的客观违法事实。
6.复配肉制品护色剂产品照片，证明其中含有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违法事实。
7.采取强制措施、期间送达等相关证据
8.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众留言网页截图，证明本案餐饮环节违法所得全额认定、不扣除成本的计算依据。
2026年5月25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市监罚告〔2026〕6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超范围使用含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复配食品添加剂制作和销售食品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的公告》（2012年第10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的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
本案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销售台账、产品价格等关键证据，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同时涉案违法行为持续3个月以上，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录6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9较重的适用标准“3.违法行为持续 3 个月以上的”规定；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同时具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又有从重处罚情形的，应当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裁量后作出决定”，经综合考量，本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一般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录6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9裁量幅度一般的裁量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六万五千元以上八万五千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三倍以上十七倍以下罚款”进行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一般情形，因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料与合法生产使用无法区分，本局决定不予没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炸肉0.856公斤、卤鸭翅0.518公斤、甜辣鸭锁骨0.168公斤（3个）；
2.没收开封使用的复配肉制品护色剂65克；
3.没收违法所得5230.11元；
4.并处罚款70000元。
罚没款合计75230.11元。
当事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秦行金财支行（全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缴纳罚款；罚没许可证副本编号：07000005-1，正本编号：07000005，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 年6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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